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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法学教材建设也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
在民商法学科，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组织编写出版的各种系列教材，不仅大大促进了民商法学科的教材
建设，而且也为法科学生学习民商法选用教材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民商法学理论也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宽度还是研究领域的深度，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都是有目共
睹的，也是令人欣喜的。
我国民商法理论的进步与发展也充分反映在我国民商法学科教材的建设之中。
进入本世纪以来出版的民商法学系列教材逐步改变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的一本民法教材贯穿全
部民法课程学习过程的状况，不仅出版了民商法学的系列教材，而且教材的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理
论深度也比过去大得多。
进而，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商法学教材建设也逐渐摆脱了80年代民法教材所具有的前苏俄民法学教
科书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科学的民商法学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其他出版物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我与我过去的厦门大学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的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与厦门大
学出版社良好合作的结果。
自2000年陆续出版以来，多次重印，陆续再版，逐渐被多所高校法学院系采用，作为本科教学的教材
或教学参考书，有的还被选作硕士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参考书。
2007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评选中，本系列中的《民法总论
》和《商法》还被选定为规划教材。
　　这些对于我和我过去的同事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我们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厚爱，继续做好本系列教材的修订与再版工作，不断完善教材的内容和体系
，尽力为民商法教学提供一套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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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总论》是《高等法学院校民商法学系列》系列之一的《民法总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分册，《民法总论》中具体包括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
要素、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代理的分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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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三版前言二版前言前言第一章民法概述第一节民法的概念和内容第二节民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
法第三节民法的本质第四节民法的渊源第五节民法的基本原则第六节民法的历史沿革第七节我国民事
立法简史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第一节民事法律关系概述第二节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第三节民事法
律事实第四节民事权利第五节民事义务第三章自然人第一节自然人的法律地位第二节自然人的民事能
力第三节监护制度第四节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第五节自然人的户籍和住所第四章法人第一节法人概述
第二节法人的分类第三节法人的条件第四节法人的民事能力第五节法人的机关第六节法人的设立、变
更、终止第七节非法人组织第五章人格权第一节人格权概述第二节自然人的人格权第三节法人的人格
权第四节一般人格权第五节人格权的民法保护第六章物第一节物的概念第二节物的分类第三节货币和
有价证券第七章民事法律行为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概述第二节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第三节民事法律行
为的形式第四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有效与生效第五节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第六节附条件和附期限
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七节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的解释第八章代理第一节代理概述第二节代理的分类
第三节代理权第四节无权代理第五节表见代理第六节代理关系的消灭第九章民事责任第一节民事责任
概述第二节民事责任的本质第三节民事责任的分类第四节民事责任制度的地位第十章诉讼时效第一节
时效概述第二节诉讼时效概述第三节诉讼时效的种类第四节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第五节诉讼时效的效
力第十一章期日和期间第一节期日、期间的概念第二节期日、期间的分类第三节期间的计算第十二章
民法的效力、适用与解释第一节民法的效力第二节民法的适用第三节民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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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人合并的程序　　法人合并通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首先，由法人的意思机关作出与其他法
人合并的决定，或者有关国家机关作出法人合并的法律规定或命令。
例如，《公司法》第182条规定，公司的合并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
其次，与其他法人订立合并合同。
《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不论新设还是吸收合并，合并各方应签订合并协议。
第三，通知债权人或发出公告通知。
《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在报纸上
至少公告3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第四，某些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法人的合并，必须报有关主管机关的审批。
例如，《公司法》第183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并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
批准。
最后，办理相关的合并手续，例如制定章程、转移财产、产生新的法人机关、办理相关的法人登记等
。
　　3.法人合并的效力　　法人合并将产生以下的效力：第一，使得一些法人人格消灭。
例如在新设合并方式下，参与合并的公司均归于消灭；在吸收合并方式下，被吸收的公司消灭。
第二，使得新的法人产生。
例如在新设合并方式下，参与合并的公司消灭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公司。
第三，使得存续的法人发生变更。
例如在吸收合并方式下，存续公司的财产、机关、章程、股东都将发生变化。
第四，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
依《民法通则》第44条和《公司法》第184条第4款均规定，法人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
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二）法人的分立　　1.法人分立的概念　　法人分立，是指一个法人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法人。
法人分立的法定方式有新设分立和派生分立两种。
新设分立，又称创设分立，是指原法人解散，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新法人。
例如甲公司将其全部资产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乙公司和丙公司，同时甲公司消灭。
派生分立，又称存续分立，是指原法人存续，将原法人的一部分或若干部分从原法人分出，另行设立
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新法人。
例如甲公司将其原有的一个分支机构分出，另行设立为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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